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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因筹划重大事项，本公司股票已于 2014 年 11 月 3 日起停牌。经与有关

各方论证和协商，本公司拟收购新加坡上市公司 STATS ChipPAC Ltd.所有发行

股份，该事项对公司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 

    2、本公告不代表本公司计划发出要约的公告，关于本公司是否会发出要约

及要约的条件尚存在不确定性，本公司与对方是否能够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收购文件目前存在不确定性，本次交易能否获得相关审批也存在不确定性；即

使前述发出要约前需要完成的事项全部完成，也不确保本公司一定会发出要约

（无论是附生效条件的要约、正式要约或是任何其他方式的要约）。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长电科技”）前期与新加

坡上市公司 STATS ChipPAC Ltd.（以下简称“星科金朋”）进行了接触，2014 年

11 月 5 日长电科技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向星科金朋发

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收购提议，拟收购星科金朋所有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收

购提议”）。  

 

一、 收购提议主要内容 

1、 此收购提议不包括星科金朋的两家台湾子公司，即星科金朋拥有 52%股 

权的 STATS ChipPAC Taiwan Semiconductor Corporation 与星科金朋拥有 100%股

权的 STATS ChipPAC Taiwan Co., Ltd.（以下统称“台湾公司”）。根据本公司

理解，在完成收购前，星科金朋持有的台湾公司的股权将进行重组，使其现有股



东保留对于台湾公司的权益（以下简称“台湾公司重组”）；上述台湾公司重组

将遵循业务平稳过渡的原则进行； 

2、 本公司的收购提议（不包含台湾公司在内）如下：本公司将以 7.8 亿美 

元的总价格收购星科金朋所有发行的股份。 

同时，若进一步推进本次交易，本公司将采用附生效条件的自愿性现金要约

的方式（以下简称“附生效条件的要约”）收购星科金朋。本公司发出上述附生

效条件的要约前，需要完成以下事项： 

1、 确定上述附生效条件的要约所需满足的条件； 

2、 获得星科金朋控股股东 Singapore Technologies Semiconductors Pte Ltd 

（以下简称“STSPL”）出具的不可撤销承诺函，承诺将接受本公司发出的正式

要约； 

3、 本次交易涉及的资金筹备（包括债权或股权融资）；相关资金筹备工作 

目前已有一定进展； 

4、 就本次交易及台湾公司重组达成必要的协议。 

尽管上述附生效条件的要约还在讨论中，各方尚未达成最终结论，但上述附

生效条件的要约的生效条件可能包括： 

1、 中国大陆相关监管机构的审批或备案：包括但不限于发改委、商务部、 

和外管局；以及台湾地区的监管审批； 

2、 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3、 星科金朋股东的批准（如需）； 

4、 相关的反垄断审批和申报； 

5、 其他必要的审批或备案。 

进行上述附生效条件的要约及附生效条件的要约本身均不以本公司对星科

金朋及其子公司的进一步尽职调查为条件。 

在上述附生效条件的要约的生效条件被满足或豁免后，本公司或本公司为本

次交易目的设立的特殊目的公司将对星科金朋发出有条件的自愿现金要约（以下

简称“正式要约”），正式要约的生效条件如下：（1）星科金朋 50%以上的股份接

纳正式要约；（2）完成台湾公司重组。 

 



二、排他性安排 

基于上述收购提议，星科金朋及其控股股东 STSPL 同意与本公司进行排他

性谈判，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就收购提议进行磋商。 

上述排他性安排将于以下两个日期中的较早时间到期： 

1、本公司以书面形式确认关于收购提议的谈判停止； 

2、新加坡时间 2014 年 11 月 30 日当日下午 5:00 点。 

在经有关各方书面同意且获得新加坡证券业协会同意的情况下，上述期间可

延长。 

 

三、在上述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收购提议中，本公司的提议还包括如下分

手费安排： 

在符合相关法规的前提下： 

（1）若本次交易在双方协商确定的某截止日期内，无法获得相关中国监管

机构审批或备案（包括发改委、商务部、外管局的相关审批或备案，但不包括商

务部的反垄断审批），本公司将向星科金朋支付 2,340 万美元作为分手费。 

（2）此外，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潮集团”）同意如下分手费安排：若本次交易在双方协商确定的某截止日期内，

无法获得长电科技股东大会批准或中国商务部反垄断审批，新潮集团将向星科金

朋支付 700 万美元作为分手费。 

 

特此公告！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1 月 6 日 

 


